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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核心技术人员调整的核查意见 

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商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海南金

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盘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持续督导的保荐机

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对金盘科技核心技术

人员调整的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核心技术人员变动的具体情况 

根据公司“十五五”战略规划，为全面推动企业数字化制造向智能制造升级，

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，公司现对核心技术团队结构进行相应

优化调整。原核心技术人员耿潇先生、刘玲女士主要负责公司数字化工厂整体解

决方案业务及相关研发工作，因公司战略重心向智能制造系统集成与人工智能创

新应用聚焦，二人不再认定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，但仍继续在公司任职，其岗位

职责不变，持续发挥其专业能力。 

(一) 基本情况 

耿潇，1985 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与

电器专业，硕士研究生学历，拥有电气高级工程师职称。2011 年 4 月至 2012 年

12 月，担任公司研发二部小组长；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，担任桂林君泰

福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；2017 年 1 月至今，担任智能科技研究院院长、总

经理。 

刘玲，1968 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毕业于哈尔滨电工学院

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，本科学历，拥有高级工程师职称。1992 年 8 月至 2003 年

9 月，就职于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水轮机室；2003 年 10 月至 2005 年 6 月，担任

海南立升净水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；2005 年 8 月至 2012 年，担任公司出口事业

部外壳组负责人；2012 年至 2019 年 3 月，担任公司标准化管理部标准化专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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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3 月至 2025 年 1 月，担任智能科技研究院工业软件部数字化研发负责

人；2025 年 1 月至今担任智能科技研究院业务系统规划工程师。 

(二) 知识产权情况 

耿潇先生、刘玲女士在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，参与了公司关键技术研

发工作，参与申请的专利均为非单一发明人的专利且均为职务成果，相关知识产

权的所有权均属于公司，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专利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，

亦不存在影响公司专利权属完整性的情况。 

(三) 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

双方对公司商业秘密的内容、保密义务和权利、竞业限制、违约责任等事项

进行了明确的约定，耿潇先生、刘玲女士对其知悉的任何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。 

(四) 持股情况 

耿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,000股，刘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。 

二、核心技术人员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高度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和梯队建设，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，已建

立了完备的研发体系，形成了成熟、专业的研发团队，具备持续创新的人才队伍

基础。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研发人员达 402 人，占公司总人数 17.23%，

专业领域涵盖产品研发、设计、工艺、试验、质量控制以及制造模式转型升级等

多个关键领域，形成跨学科高协同团队，并通过科学人才管理、持续培训、校企

合作及国际交流，研发团队紧跟行业前沿，巩固并提升公司在行业内的优势地位

与核心竞争力。 

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，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共 9 人，具体人员如下： 

时间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

本次变动前 
李辉、陈伟、王忠波、刘书华、王耀强、王荣旺、耿潇、王维、刘

玲、郗小龙、谭覃 

本次变动后 
李辉、陈伟、王忠波、刘书华、王耀强、王荣旺、王维、郗小龙、谭

覃 

目前公司的采购、生产、销售及研发等日常经营活动均正常开展，本次核心

技术人员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、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

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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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司采取的措施 

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，后备人员充足，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

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。公司将持续加大在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领域

的研发投入，不断完善技术创新机制，为长期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与技术

基础。 

四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稳定，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

的研发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涉及知识产权的纠纷或

潜在纠纷，不影响公司知识产权的完整性。目前公司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

进行。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核心技术人员调整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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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苗  淼                    陆颖锋  

 

 

 

 

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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